
根据国家计委计综合［１９９２］４９０号文的要求，由交通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修订的《沥

青路面施工及验收规范》，已经有关部门会审。现批准《沥青路面施工及验收规范》ＧＢ５

００９２—９６为强制性国家标准，自１９９７年５月１日起施行。原国家标准《沥青路面

施工及验收规范》ＧＢＪ９２—８６同时废止。本规范由交通部负责管理，其具体解释等工

作由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负责。出版发行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负责组

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

部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１ 总则  

１．０．１为贯彻沥青路面“精心施工，质量第一”的方针，使铺筑的沥青路面坚实、平整、

稳定、耐久，有良好的抗滑性能，确保沥青路面的施工质量，制定本规范。 

１．０．２本规范适用于新建和改建的公路、城市道路和厂矿道路的沥青路面工程。 

１．０．３沥青路面施工应有详细的施工组织设计。 

１．０．４沥青面层不得在雨天施工，当施工中遇雨时，应停止施工。雨季施工时应采取路

面排水措施。 

１．０．５沥青路面施工应确保施工安全，施工人员应有良好的劳动保护。沥青拌和厂应具

备防火设施。配制液体石油沥青的车间严禁烟火。使用煤沥青的施工人员应采取防止吸入煤

沥青蒸气或皮肤直接接触煤沥青而使身体受到损害的保护措施。 

１．０．６沥青路面施工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２ 术语、符号、代号  

２．１术语 

２．１．１石油沥青 

由石油经蒸馏、吹氧、调和等工艺加工得到的，主要为可溶于二硫化碳的碳氢化合物的半固

体粘稠状物质。 

２．１．２道路石油沥青 



符合沥青路面使用技术标准的沥青结合料。 

２．１．３重交通道路石油沥青 

符合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城市快速路、主干路等重交通量道路使用，并符合“重交通道

路石油沥青技术要求”的道路石油沥青，简称重交通道路沥青。 

２．１．４煤沥青 

由煤干馏得到的煤焦油再经蒸馏加工制成的沥青。 

２．１．５混合沥青 

不同标号的石油沥青按一定比例互相掺配，或以煤沥青与石油沥青互相掺配而制得的沥青。 

２．１．６乳化沥青 

石油沥青或煤沥青与水在乳化剂、稳定剂的作用下经乳化加工制得的均匀的沥青产品，也称

沥青乳液。按乳化沥青的使用方法分为喷洒型（用Ｐ表示）及拌和型（用Ｂ表示）乳化沥青

两大类。 

２．１．７阳离子乳化沥青 

用阳离子乳化剂制得的带阳电荷（以Ｃ表示）的乳化沥青。 

２．１．８阴离子乳化沥青 

用阴离子乳化剂制得的带阴电荷（以Ａ表示）的乳化沥青。 

２．１．９液体石油沥青 

用汽油、煤油、柴油等溶剂将石油沥青稀释而成的沥青产品。 

２．１．１０改性沥青 

掺加橡胶、树脂、高分子聚合物、磨细的橡胶粉或其他填料等外掺剂（改性剂），或采取对

沥青轻度氧化加工等措施，使沥青或沥青混合料的性能得以改善而制成的沥青结合料。 

２．１．１１抗剥离剂 

为提高集料与沥青的粘附性，增强沥青混合料抗水损害能力而向沥青或沥青混合料中加入的

表面活化剂或石灰、水泥等填料。 

２．１．１２沥青含量 



沥青混合料中沥青质量与沥青混合料总质量的比例，以百分数表示。 

２．１．１３油石化 

沥青混合料中沥青质量与矿料质量的比例，以百分数表示。 

２．１．１４矿料 

用于沥青混合料的粗集料、细集料、填料的总称。 

２．１．１５粗集料 

经加工（轧碎、筛分）而成的粒径大于２．３６ｍｍ的碎石、破碎砾石、筛选砾石、矿渣等

集料。 

２．１．１６破碎砾石 

由砾石经碎石机破碎加工而成的具有一个以上破碎面的石料。 

２．１．１７酸性石料 

石料化学成分中以硅、铝等亲水性矿物为主，与沥青粘结性能差，用于沥青混合料时易受水

的影响造成沥青膜剥离的石料的统称，如花岗岩、花岗斑岩、石英岩、砂岩、片麻岩、角闪

岩等。 

２．１．１８细集料 

天然形成或经轧碎、筛分等加工而成的粒径小于２．３６ｍｍ的天然砂、机制砂及石屑等集

料。 

２．１．１９天然砂 

岩石经风化、搬运等作用后形成的粒径小于２．３６ｍｍ的颗粒部分。 

２．１．２０机制砂 

由碎石及砾石反复破碎加工至小于２．３６ｍｍ的部分，亦称人工砂。 

２．１．２１石屑 

采石场加工碎石时通过规格为４．７５ｍｍ的筛子的筛下部分集料的统称。 

２．１．２２填料 

在沥青混合料中起填充作用的粒径小于０．０７５ｍｍ的矿物质粉末。 



２．１．２３沥青面层 

由沥青材料、矿料及其他外掺剂按要求比例混合、铺筑而成的单层或多层式结构层。三层铺

筑的沥青面层自上而下称为上面层（也称表面层）、中面层、下面层（也称底面层）。 

２．１．２４整平层 

铺筑在旧路面上主要起调整高程、横坡和平整度等整平作用的结构层。 

２．１．２５透层 

为使沥青面层与非沥青材料基层结合良好，在基层上浇洒乳化沥青、煤沥青或液体石油沥青

而形成的透入基层表面的薄层。 

２．１．２６粘层 

为加强在路面的沥青层与沥青层之间、沥青层与水泥混凝土路面之间的粘结而洒布的沥青材

料薄层。 

２．１．２７封层 

为封闭表面空隙、防止水分侵入面层或基层而铺筑的沥青混合料薄层。铺筑在面层表面的称

为上封层，铺筑在面层下面的称为下封层。 

２．１．２８稀浆封层 

用适当级配的石屑或砂、填料（水泥、石灰、粉煤灰、石粉等）与乳化沥青、外加剂和水，

按一定比例拌合而成的流动状态的沥青混合料，将其均匀地摊铺在路面上形成的沥青封层。 

２．１．２９磨耗层 

为改善行车条件，防止行车对面层的磨损，延长路面的使用寿命而在沥青面层顶部用坚硬的

细集料和结合料铺筑的薄结构层。 

２．１．３０沥青表面处治路面 

用沥青和集料按层铺或拌和法施工，其厚度不大于３ｃｍ的一种薄层面层。 

２．１．３１层铺法沥青表面处治路面 

分层浇洒沥青、撒布集料、碾压成型的沥青表面处治路面。 

２．１．３２单层式沥青表面处治路面 



浇洒一次沥青，撒布一次集料铺筑而成的厚度为１～１．５ｃｍ 

（乳化沥青表面处治为０．５ｃｍ）的层铺法沥青表面处治路面。 

２．１．３３双层式表面处治路面 

浇洒两次沥青，撒布两次集料铺筑而成的厚度为１．５～２．５ｍｍ（乳化沥青表面处治为

１ｃｍ）的层铺法沥青表面处治路面。 

２．１．３４三层式表面处治路面 

浇洒三次沥青，撒布三次集料铺筑而成的厚度为２．５～３ｃｍ（乳化沥青表面处治为３ｃ

ｍ）的层铺法沥青表面处治路面。 

２．１．３５沥青贯入式路面 

在初步压实的碎石（或破碎砾石）上，分层浇洒沥青、撒布嵌缝料，或再在上部铺筑热拌沥

青混合料封层，经压实而成的沥青面层。 

２．１．３６沥青混合料 

由矿料与沥青结合料拌和而成的混合料的总称。 

２．１．３７沥青混凝土混合料 

由适当比例的粗集料、细集料及填料组成的符合规定级配的矿料，与沥青结合料拌和而制成

的符合技术标准的沥青混合料（以ＡＣ表示，采用圆孔筛时用ＬＨ表示）。 

２．１．３８密级配沥青混凝土混合料 

各种粒径的颗粒级配连续、相互嵌挤密实的矿料，与沥青结合料拌和而成，压实后剩余空隙

率小于１０％的沥青混合料。剩余空隙率３％～６％（行人道路为２％～６％）的为Ⅰ型密

实式沥青混凝土混合料，剩余空隙率４％～１０％的为Ⅱ型半密实式沥青混凝土混合料。 

２．１．３９半开级配沥青混合料 

由适当比例的粗集料、细集料及少量填料（或不加填料）与沥青结合料拌和而成，压实后剩

余空隙率在１０％以上的半开式沥青混合料，也称为沥青碎石混合料（以ＡＭ表示，采用圆

孔筛时用ＬＳ表示。） 

２．１．４０开级配沥青混合料 



矿料级配主要由粗集料组成，细集料较少，矿料相互拨开，压实后空隙率大于１５％的开式

沥青混合料。 

２．１．４１间断级配沥青混合料 

矿料级配组成中缺少１个或几个挡次而形成的级配间断的沥青混合料。 

２．１．４２乳化沥青碎石混合料 

由乳化沥青与矿料在常温状态下拌和而成，压实后剩余空隙率在１０％以上的常温沥青混合

料。 

２．１．４３砂粒式沥青混合料 

最大集料粒径等于或小于４．７５ｍｍ（圆孔筛５ｍｍ）的沥青混合料，也称为沥青石屑或

沥青砂。 

２．１．４４细粒式沥青混合料 

最大集料粒径为９．５ｍｍ或１３．２ｍｍ（圆孔筛１０ｍｍ或１５ｍｍ）的沥青混合料。 

２．１．４５中粒式沥青混合料 

最大集料粒径为１６ｍｍ或１９ｍｍ（圆孔筛２０ｍｍ或２５ｍｍ）的沥青混合料。 

２．１．４６粗粒式沥青混合料 

最大集料粒径为２６．５ｍｍ或３１．５ｍｍ（圆孔筛３０～４０ｍｍ）的沥青混合料。 

２．１．４７特粗式沥青碎石混合料 

最大集料粒径等于或大于３７．５ｍｍ（圆孔筛４５ｍｍ）的沥青碎石混合料。 

２．１．４８热拌热铺沥青混合料路面 

沥青与矿料在热态下拌和、热态下铺筑施工成型的沥青路面。 

２．１．４９常温沥青混合料路面 

采用乳化沥青或稀释沥青与矿料在常温状态下拌和、铺筑的沥青路面。 

２．１．５０沥青混凝土路面 

面层用沥青混凝土混合料铺筑的路面。 

２．１．５１沥青碎石路面 



沥青面层各层均用沥青碎石混合料铺筑的路面。 

２．１．５２抗滑表层 

为汽车交通提供较好的抗滑能力，由抗滑表层混合料（以ＡＫ表示，采用圆孔筛时以ＬＫ表

示）铺筑的符合规定的宏观粗糙度、微观粗糙度及磨擦系数要求的沥青面层的上面层，也称

抗滑磨耗层。 

２．１．５３马歇尔稳定度 

采用马歇尔试验测定的沥青混合料所能承受的最大荷载，以ｋＮ计。 

２．１．５４动稳定度 

沥青混合料进行车辙试验时，变形进入稳定期后每产生１ｍｍ轮辙试验轮行走的次数，以次

/ｍｍ计。 

２．２符号及代号 

３ 基层  

３．０．１沥青路面基层的材料要求、施工工艺应符合现行的路面设计规范和基层施工技术

规范的规定。沥青面层施工前应对基层进行检查，当基层的质量检查符合要求后方可修筑沥

青面层。沥青路面的基层应符合下列要求： 

３．０．１．１强度、刚度、干燥收缩和温度收缩变形、高程符合要求。 

３．０．１．２具有稳定性 

３．０．１．３表面应平整、密实；基层的拱度与面层的拱度应一致。 

３．０．２新建的沥青路面的基层可按设计要求选用水泥、石灰、粉煤灰等无机结合料稳定

土或粒料的半刚性基层及泥（灰）结碎石、级配碎石、级配砂砾基层，也可采用沥青贯入式、

沥青碎石或碾压式水泥混凝土基层。以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城市快速路、主干路宜采用高

强少裂、整体性能好的无机结合料或稳定粒料的半刚性基层，稳定细粒土只可作底基层。 

３．０．３旧沥青路面作为基层加铺沥青面层时，应根据旧路质量，确定对原有路面进行处

理、整平或补强，并应遵循下列原则： 



３．０．３．１符合设计强度、基本无损坏的旧沥青路面经整平后可作基层使用。 

３．０．３．２旧路面已有明显损坏的，应调查损坏原因。强度能达到设计要求的，进行全

部或部分处理，铲除拥包、车辙及龟裂严重的结构层，填补坑槽并整平后，再加铺沥青面层。

损坏严重、强度达不到设计要求的，应重新设计，不得直接作基层使用。 

３．０．４可作基层使用的旧沥青路面的整平应按高程控制铺筑，分层整平的一层最大厚度

不宜超过１０ｃｍ，如图３．０．４所示。 

３．０．５新建半刚性基层铺筑后应及时进行养生及保护，浇洒透层或铺筑下封层，并尽快

铺筑沥青面层。 

４ 材料  

４．１一般规定 

４．１．１沥青材料应附有炼油厂的沥青质量检验单。运至现场的各种材料必须按要求进行

试验，经评定合格方可使用。 

４．１．２沥青路面集料的粒径选择和筛分应以方孔筛为准。当受条件限制时，可按表

４．１．２的规定采用与方孔筛相对应的圆孔筛。 

４．１．３沥青路面的沥青材料可采用道路石油沥青、煤沥青、乳化石油沥青、液体石油沥

青等。沥青材料的选择应根据交通量、气候条件、施工方法、沥青面层类型、材料来源等情

况确定。当采用改性沥青时应进行试验并应进行技术论证。 

４．１．４路面材料进入施工场地时，应登记，并签发材料验收单。 

验收单应包括材料来源、品种、规格、数量、使用目的、购置日期、存放地点及其他应予注

明的事项。 

４．２道路石油沥青 

４．２．１道路石油沥青适用于各类沥青路面的面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４．２．１．１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城市快速路、主干路铺筑沥青路面时，石油沥青材料



的质量要求应符合本规范附录Ｃ表Ｃ．０．１的规定。当沥青材料来源确有困难时，高速公

路、一级公路和城市快速路、主干路的下面层、联接层，可将技术要求中的含蜡量指标放宽

至５％，１５℃延度放宽至６０ｃｍ（ＡＨ—５０）及８０ｃｍ（除ＡＨ—５０外的其他标

号），其他指标应符合要求。 

４．２．１．２除４．２．１．１规定以外的其他等级的公路与城市道路，石油沥青材料的

质量要求宜符合本规范附录Ｃ表Ｃ．０．２的规定。 

４．２．２沥青面层所采用的沥青标号，宜根据气候分区、沥青路面类型和沥青种类等按表

４．２．２选用。沥青路面施工气候分区应符合附录Ａ的规定。 

 

４．２．３当沥青标号不符号使用要求时，可采用几种不同标号掺配的混合沥青，其掺配比

例应由试验决定。掺配时应混合均匀，掺配后的混合沥青应符合本规范附录Ｃ表Ｃ．０．１

或表Ｃ．０．２的要求。 

４．２．４面层的上层宜采用较稠的沥青，下层或联接层宜采用较稀的沥青。对渠化交通的

道路，宜采用较稠的沥青。 

４．２．５沥青贮运站及沥青混合料拌和厂应将不同来源、不同标号的沥青分开存放，不得

混杂。在使用期间，贮存沥青的沥青罐或贮油池中的温度不宜低于１３０℃，并不得高于１

８０℃。在冬季停止施工期间，沥青可在低温状态下存放。经较长时间存放的沥青在使用前

应抽样检验，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不得使用。同一工程使用不同沥青时，应明确记录各种沥青

所使用的路段及部位。 

４．２．６道路石油沥青在贮运、使用及存放过程中应采取防水措施，并应避免雨水或加热

管道蒸汽进入沥青罐或贮油池中。 

４．３乳化石油沥青 

４．３．１乳化石油沥青的质量要求应符合本规范附录Ｃ表Ｃ．０．３的规定。 

４．３．２乳化沥青适合于沥青表面处治路面、沥青贯入式路面、常温沥青混合料路面，以



４．３．３乳化沥青的类型应根据使用目的、矿料种类、气候条件选用。对酸性石料，以及

当石料处于潮湿状态或在低温下施工时，宜采用阳离子乳化沥青；对酸性石料，且石料处于

干燥状态，或与水泥、石灰、粉煤灰共同使用时，宜采用阴离子乳化沥青。 

４．３．４乳化沥青可利用胶体磨或匀油机等乳化机械在沥青拌和厂现场制备。乳化剂用量

（按有效含量计）宜为沥青质量的０．３％～０．８％。制备现场乳化沥青的温度应通过试

验确定，乳化剂水溶液的温度宜为４０～７０℃，石油沥青宜加热至１２０～１６０℃。乳

化沥青制造后应及时使用。经较长时间存放的乳化沥青在使用前应抽样检验，并不得离析、

冻结、破乳，质量不符合要求者不得使用。 

４．４液体石油沥青 

４．４．１液体石油沥青适用于透层、粘层及拌制常温沥青混合料。 

根据使用目的与场所，可分别选用快凝、中凝、慢凝的液体石油沥青。 

４．４．２液体石油沥青使用前应由试验确定掺配比例，其质量应符合本规范附录Ｃ表

Ｃ．０．４的规定。 

４．５煤沥青 

４．５．１道路用煤沥青适用于透层、粘层，也可用于三级及三级以下的公路和次干路以下

的城市道路铺筑沥青面层，但热拌沥青混合料路面的表面层不宜采用煤沥青。煤沥青的标号

可根据气候分区、沥青路面类型和沥青种类按表４．２．２选用。 

４．５．２道路用煤沥青的质量应符合本规范附录Ｃ表Ｃ．０．５的规定。 

４．５．３在煤沥青使用期间，其贮油池或沥青罐中的温度宜为７０～９０℃，并应避免长

期贮存。经较长时间存放的煤沥青在使用前应抽样检验，质量不符合要求者不得使用。 

４．６粗集料 

４．６．１用于沥青面层的粗集料包括碎石、破碎砾石、筛选砾石、矿渣等。粗集料应由具

有生产许可证的采石场生产。 

４．６．２粗集料的粒径规格应按照本规范附录Ｃ表Ｃ．０．６或表Ｃ．０．７的规定选用。



但与其他材料配合后的级配符合各类沥青面层的矿料使用

要求时，亦可使用。

４．６．３粗集料应洁净、干燥、无风化、无杂质，并具有足够的强度和耐磨耗性，其质量

应符合本规范附录Ｃ表Ｃ．０．８的规定。 

４．６．４粗集料应具有良好的颗粒形状，用于道路沥青面层的碎石不宜采用颚式破碎机加

工。 

４．６．５路面抗滑表层粗集料应选用坚硬、耐磨、抗冲击性好的碎石或破碎砾石，不得使

用筛选砾石、矿渣及软质集料。用于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城市快速路、主干路沥青路面表

面层及各类道路抗滑表层的粗集料应符合本规范附录Ｃ表Ｃ．０．８中石料磨光值的要求，

但允许掺加不超过４０％粗集料总量的普通集料作为中等或较小粒径的粗集料。 

４．６．６破碎砾石应采用粒径大于５０ｍｍ的颗粒轧制。破碎砾石中４．７５ｍｍ（圆孔

筛５ｍｍ）及以上颗粒的破碎面积应符合本规范附录Ｃ表Ｃ．０．８的要求。 

４．６．７筛选砾石仅适用于三级及三级以下公路和次干路以下的城市道路的沥青表面处治

路面或拌和法施工的沥青面层的下面层，不得用于贯入式路面及拌和法施工的沥青面层的

中、上面层。 

４．６．８三级及三级以下公路和次干路以下的城市道路可采用钢渣作为粗集料。钢渣在破

碎后应有６个月以上的存放期，其质量应符合本规范附录Ｃ表Ｃ．０．８的要求，并应按本

规范附录Ｂ的方法 

对钢渣活性进行检验，检验不合格者不得使用。钢渣沥青混合料的沥青用量必须经配合比设

计确定。 

４．６．９当用于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城市快速路、主干路的石料为酸性岩石时，宜使用

针入度较小的沥青，并应采用下列抗剥离措施，使沥青与矿料的粘附性符合本规范附录Ｃ表

Ｃ．０．８的要求。 

４．６．９．１用干燥的磨细消石灰或生石灰粉、水泥作为填料的一部分，其用量宜为矿料

总量的１％～２％。 



４．６．９．３将粗集料用石灰浆处理后使用。 

４．７细集料 

４．７．１沥青面层的细集料可采用天然砂、机制砂及石屑，其规格应分别符合本规范附录

Ｃ表Ｃ．０．９和表Ｃ．０．１０的要求。 

４．７．２细集料应洁净、干燥、无风化、无杂质，并有适当的颗粒级配，其质量应符合本

规范附录Ｃ表Ｃ．０．１１的要求。 

４．７．３热拌沥青混合料的细集料宜采用优质的天然砂或机制砂。在缺砂地区，也可使用

石屑，但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城市快速路、主干路沥青混凝土面层及抗滑表层的石屑用量

不宜超过天然砂及机制砂的用量。 

４．７．４细集料应与沥青有良好的粘结能力。与沥青粘结性能很差的天然砂及用花岗岩、

石英岩等酸性石料破碎的机制砂或石屑不宜用于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城市快速路、主干路

沥青面层。当需要使用时，应采用本规范４．６．９条规定的抗剥离措施。 

４．８填料 

４．８．１沥青混合料的填料宜采用石灰岩或岩浆岩中的强基性岩石等憎水性石料经磨细得

到的矿粉。原石料中的泥土杂质应除净。 

矿粉要求干燥、洁净，其质量应符合本规范附录Ｃ表Ｃ．０．１２的要求。当采用水泥、石

灰、粉煤灰作填料时，其用量不宜超过矿料总量的２％。 

４．８．２粉煤灰作为填料使用时，其烧失量应小于１２％，塑性指数应小于４％，其余质

量要求与矿粉相同。粉煤灰的用量不宜超过填料总量的５０％，并应经试验确认与沥青有良

好的粘结力，沥青混合料的水稳性能应满足要求。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城市快速路、主干

路的沥青混凝土面层不宜采用粉煤灰作填料。 

４．８．３拌和机采用干法除尘措施回收的粉尘，可作为矿粉的一部分使用。采用湿法除尘

措施回收的粉尘，使用时应经干燥粉碎处理，且不得含有杂质。回收粉尘的用量不得超过填



掺有粉尘填料的塑性指数不得大于４％，其余质量要求应与矿粉相同。 

５ 沥青表面处治路面  

５．１一般规定 

５．１．１沥青表面处治适用于三级及三级以下公路、城市道路的支路、县镇道路、各级公

路的施工便道以及在旧沥青面层上加辅的罩面层或磨耗层。 

５．１．２沥青表面处治路面可采用拌和法或层铺法施工，其厚度不宜大于３ｃｍ。 

５．１．３拌和法沥青表面处治路面可采用热拌热铺或冷拌冷铺法施工。热拌热铺法的施工

工艺应符合本规范第７章的规定。冷拌冷铺法的施工工艺应符合本规范第８章的规定。 

５．１．４层铺法沥青表面处治路面的施工宜采用沥青洒布车及集料撒布机联合作业。 

５．１．５沥青表面处治施工的工序应紧密衔接，每个作业段长度应根据压路机数量、洒油

设备及集料撒布机能力等确定。当天施工的路段应当天完成。 

５．１．６沥青表面处治宜在干燥和较热的季节施工，并应在雨季及日最高温度低于１５℃

到来以前半个月结束，使表面处治层通过开放交通压实，成型稳定。 

５．２材料规格和用量 

５．２．１沥青表面处治采用的集料最大粒径应与处治层的厚度相等，其规格和用量应按本

规范附录Ｄ表Ｄ．０．１或Ｄ．０．２选用；当采用乳化沥青时，应减少乳液流失，可在主

层集料中掺加２０％以上较小粒径的集料。沥青表面处治施工后，应在路侧另备碎石或石屑、

粗砂或小砾石作为初期养护用料，其中，碎石的规格为Ｓ１２（５～１０ｍｍ），粗砂或小

砾石的规格为Ｓ１４（３～５ｍｍ），其用量为每１０００ｍ２准备２～３ｍ３。城市道路

的初期养护料，在施工时应与最后一遍料一起撒布。 

５．２．２沥青表面处治可采用道路石油沥青、煤沥青或乳化沥青铺筑，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５．２．２．１当采用道路石油沥青时，沥青用量应按本规范附录Ｄ表Ｄ．０．１或表Ｄ．０．２

选定，沥青标号应按本规范表４．２．２选用。 



应增加１５％～２ ％，沥青标号应按本规范表４．２．２选用。 

５．２．２．３当采用乳化沥青时，乳液用量应根据本规范附录Ｄ表Ｄ．０．１或表Ｄ．０．２

所列的乳液用量并按其中的沥青含量进行折算。乳化沥青的类型及标号应按本规范附录Ｃ表

Ｃ．０．３选用。 

５．２．２．４沥青表面处治各层沥青的用量应根据施工气温、沥青标号、基层等情况，在

规定范围内选用。在施工气温较低的寒冷地区、当沥青针入度较小、基层空隙较大时，沥青

用量宜采用高限。 

５．２．３在旧沥青路面、清扫干净的碎（砾）石路面、水泥混凝土路面、块石路面上铺筑

沥青表面处治路面时，可在第一层中增加１０％～２０％沥青用量，不再另洒透层油。 

５．３施工机械 

５．３．１沥青表面处治施工应采用沥青洒布车喷洒沥青，洒布时车速和喷洒量应保持稳定。

沥青洒布车在整个宽度内喷洒应均匀。 

５．３．２小规模沥青表面处治施工可采用机动或手摇的手工沥青洒布机洒布沥青，乳化沥

青也可用齿轮泵或气压式洒布机洒布，但不宜采用柱塞式洒布机。手工喷洒，洒布应均匀，

喷洒工人应拥有熟练的技术。 

５．３．３沥青表面处治施工宜采用６～８ｔ及８～１０ｔ的压路机。碾压时，应使集料嵌

挤紧密，石料不得有较多压碎。乳化沥青表面处治宜采用较轻的机械。 

５．４施工准备 

５．４．１沥青表面处治施工应在路缘石安装完成以后进行，基层必须清扫干净。 

５．４．２施工前应检查沥青洒布车的油泵系统、输油管道、油量表、保温设备等。将一定

数量的沥青装入油罐后，应先在路上试洒，确定喷洒速度及洒油量。每次喷洒前喷油嘴应保

持干净，管道应畅通，喷油嘴的角度应一致，并与洒油管成１５°～２５°的夹角，洒油管的

高度应如图５．４．２所示，使同一地点接受两个或三个喷油嘴喷洒的沥青，并不得出现花



在有风的天气下不宜使用三重喷洒高度。当采用洒布过热沥青的机械洒布乳化沥青时，

必须将残留沥青除净并用柴油清洗干净。

 

５．４．３集料撒布机使用前应检查其传动和液压调整系统，并应进行试洒，确定撒布各种

规格集料时应控制的下料间隙及行驶速度。 

５．４．４当为半幅施工并采用人工撒布集料时，应先在半幅等距离划分小段，并应按规定

用量备足集料，以后每层按同样办法备料。 

５．４．５浇洒透层沥青或粘层沥青应符合本规范第９章的规定。 

５．５施工方法 

５．５．１三层式沥青表面处治的施工工艺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５．５．１．１在透层沥青充分渗透，或在已做透层或封层并已开放交通的基层清扫后，可

按要求速度浇洒第一层沥青。浇洒沥青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沥青的浇洒温度应根据施工气温及沥青标号选择，石油沥青的洒布温度宜为１３０～

１７０℃，煤沥青的洒布温度宜为８０～１２０℃。乳化沥青可在常温下洒布，当气温偏低，

破乳及成型过慢时，可将乳液加温后洒布，但乳液温度不得超过６０℃。 

（２）当发现浇洒沥青后有空白、缺边时，应及时进行人工补洒；当有沥青积聚时应刮除。 

（３）沥青浇洒的长度应与集料撒布机的能力相配合，应避免沥青浇洒后等待较长时间才撒

布集料。 

（４）前后两车喷洒的接茬应搭接良好。在每段接茬处，可用铁板或建筑纸等横铺在本段起

洒点前及终点后，其长度宜为１～１．５ｍ。当需要分幅浇洒时，纵向搭接宽度宜为１０～

１５ｃｍ。浇洒第二、三层沥青的搭接缝应错开。 

（５）除阳离子乳化沥青外，不得在潮湿的集料、基层或旧路面上浇洒沥青。 

５．５．１．２第一层次集料在浇洒主层沥青后立即进行撒布，并不宜在主层沥青全段洒布

完成后进行。撒布集料应采用集料撒布机或人工撒布，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当使用乳化沥青时，集料撒布应在乳液破乳之前完成。 

（２）撒布集料后应及时扫匀，应覆盖施工路面，厚度应一致，集料不应重叠，也不应露出

沥青。当局部有缺料时，应及时进行人工找补，局部过多时，应将多余集料扫出。 

（３）前幅路面浇洒沥青后，应在两幅搭接处暂留１０～１５ｃｍ宽度不撒石料，待后幅浇

洒沥青后一起撒布集料。 

５．５．１．３撒布一段集料后，应立即用６～８ｔ钢筒双轮压路机碾压，碾压时每次轮迹

应重叠约３０ｃｍ，并应从路边逐渐移至路中心，然后再从另一边开始移向路中心，以此作

为一遍，宜碾压３～４遍。碾压速度开始不宜超过２ｋｍ燉ｈ，以后适当增加。 

５．５．１．４第二、三层的施工方法和要求应与第一层相同，但可采用８～１０ｔ压路机。

当使用乳化沥青时，第二层撒布规格为Ｓ１２（５～１０ｍｍ）的碎石作嵌缝料后尚应增加

一层封层料，其规格为Ｓ１４（３～５ｍｍ），用量为３．５～５．５ｍ３燉１０００ｍ２。 

５．５．２双层式或单层式沥青表面处治施工时，浇洒沥青及撒布集料的次数分别为一次和

两次，其施工程序和要求应符合三层式沥青表面处治的施工工艺的要求。 

５．５．３除乳化沥青表面处治应待破乳后水分蒸发并基本成型后方可通车外，沥青表面处

治在碾压结束后即可开放交通。在通车初期应设专人指挥交通或设置障碍物控制行车，并使

路面全部宽度均匀压实。在路面完全成型前应限制行车速度不超过２０ｋｍ燉ｈ，严禁兽力

车及铁轮车行驶。 

５．５．４沥青表面处治应进行初期养护。当发现有泛油时，应在泛油处补撒嵌缝料，嵌缝

料应与最后一层石料规格相同，并应扫匀。当有过多的浮动集料时，应扫出路面，并不得搓

动已经粘着在位的集料。如有其他破坏现象，也应及时进行修补。 

５．５．５对道路人工构造物及各种管井盖座、侧平石、路缘石等外露部分以及人行道道面

等，洒油时应加遮盖，防止污染。 

６ 沥青贯入式路面  

６．１一般规定 



６．１．１沥青贯入式路面适用于二级及二级以下的公路、城市道路的次干路及支路。沥青

贯入层也可作为沥青混凝土路面的联结层。 

６．１．２沥青贯入式路面的厚度宜为４～８ｃｍ。但乳化沥青贯入式路面的厚度不宜超过

５ｃｍ。当贯入层上部加铺拌和的沥青混合料面层时，路面总厚度宜为６～１０ｃｍ，其中

拌和层的厚度宜为２～４ｃｍ。 

６．１．３沥青贯入式路面的最上层应撒布封层料或加铺拌和层。当乳化沥青贯入式路面铺

筑在半刚性基层上时，应铺筑下封层。当沥青贯入层作为联结层时，可不撒表面封层料。 

６．１．４沥青贯入式路面宜在干燥和较热的季节施工，并宜在雨季及日最高温度低于１５℃

到来以前半个月结束，使贯入式结构层通过开放交通碾压成型。 

６．２材料规格和用量 

６．２．１沥青贯入式路面的集料应选择有棱角、嵌挤性好的坚硬石料，其规格和用量应根

据贯入层厚度按本规范附录Ｄ表Ｄ．０．３或表Ｄ．０．４、表Ｄ．０．５或表Ｄ．０．６

选用。当使用破碎砾石时，其破碎面应符合本规范附录Ｃ表Ｃ．０．８的要求。沥青贯入层

主层集料中大于粒径范围中值的数量不得少于５０％。细粒料含量偏多时，嵌缝料用量宜采

用低限。表面不加铺拌和层的贯入式路面在施工结束后每１０００ｍ２应另备２～３ｍ３石

屑或粗砂等供初期养护使用，石屑或粗砂的规格应与最后一层嵌缝料规格相同。 

６．２．２沥青贯入层的主层集料最大粒径宜与贯入层厚度相同。当采用乳化沥青时，主层

集料最大粒径可采用厚度为０．８～０．８５倍，数量宜按压实系数１．２５～１．３０计

算。 

６．２．３沥青贯入式路面的结合料可采用粘稠石油沥青、煤沥青或乳化沥青，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６．２．３．１当采用石油沥青时，沥青用量应按本规范附录Ｄ表Ｄ．０．３或表Ｄ．０．４、

表Ｄ．０．５或表Ｄ．０．６选定，沥青标号按本规范表４．２．２选用。 

６．２．３．２当采用煤沥青时，沥青用量应相应增加１５％～２０％，沥青标号应按本规

范表４．２．２选用。 



６．２．３．３当采用乳化沥青时，乳液用量应根据本规范附录Ｄ表Ｄ．０．３或表Ｄ．０．４、

表Ｄ．０．５或表Ｄ．０．６所列的乳液用量并按其中的沥青含量进行折算。乳化沥青的标

号应按本规范附录Ｃ表Ｃ．０．３选用。 

６．２．４贯入式路面各层结合料的用量应根据施工气温及沥青标号等在规定范围内选用，

在施工季节气温较低的寒冷地区，或沥青针入度较小时，沥青用量宜采用高限。在低温潮湿

气候下用乳化沥青贯入时，应按乳液总用量不变的原则进行调整，上层应比正常情况适当增

加，下层应比正常情况适当减少。 

６．３施工机械 

６．３．１沥青贯入式路面的主层集料可采用碎石摊铺机或人工摊铺。嵌缝料宜采用集料撒

布机撒布。 

６．３．２沥青洒布车应符合本规范５．３．１条的要求。 

６．３．３沥青贯入式路面施工的压路机应符合本规范５．３．３条的要求，其主层集料宜

用钢筒式压路机碾压。 

６．４施工准备 

６．４．１沥青贯入式路面施工前，基层应清扫干净。当需要安装路缘石时，应在路缘石安

装完成以后施工。 

６．４．２乳化沥青贯入式路面必须浇洒透层或粘层沥青。当沥青贯入式路面厚度小于或等

于５ｃｍ时，也应浇洒透层或粘层沥青。 

６．５施工方法 

６．５．１沥青贯入式路面的施工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６．５．１．１撒布主层集料。撒布时应避免颗粒大小不均，并应检查松铺厚度。撒布后严

禁车辆在铺好的集料层上通行。 

６．５．１．２主层集料撒布后应采用６～８ｔ的钢筒式压路机进行初压，碾压速度宜为２

ｋｍ/ｈ。碾压应自路边缘逐渐移向路中心，每次轮迹应重叠约３０ｃｍ，接着应从另一侧

以同样方法压至路中心，以此为碾压一遍。然后检验路拱和纵向坡度，当不符合要求时应调



整，找平后再压，至集料无显著推移为止。然后再用１０～１２ｔ压路机进行碾压，每次轮

迹重叠１/２左右，宜碾压４～６遍，直至主层集料嵌挤稳定，无显著轮迹为止。 

６．５．１．３主层集料碾压完毕后，应立即浇洒第一层沥青。浇洒方法应按本规范

５．５．１．１款进行。沥青的浇洒温度应根据沥青标号及气温情况选择。当采用乳化沥青

贯入时，应防止乳液下漏过多。当主层集料碾压稳定后，应先撒布一部分上一层嵌缝料，再

浇洒主层沥青。乳化沥青在常温下洒布，当气温偏低需要加快破乳速度时，可将乳液加温后

洒布，但乳液温度不得超过６０℃。 

６．５．１．４主层沥青浇洒完成后，应立即撒布第一层嵌缝料，嵌缝料撒布应均匀扫匀，

不足处应找补。当使用乳化沥青时，石料撒布应在乳液破乳前完成。 

６．５．１．５嵌缝料扫匀后应立即用８～１２ｔ钢筒式压路机进行碾压，轮迹应重叠轮宽

的１/２左右，宜碾压４～６遍，直至稳定为止。碾压时应随压随扫，并应使嵌缝料均匀嵌

入。当气温较高使碾压过程中发生较大推移现象时，应立即停止碾压，待气温稍低时再继续

碾压。 

６．５．１．６当浇洒第二层沥青、撒布第二层嵌缝料并完成碾压后，再浇洒第三层沥青。 

６．５．１．７撒布封层料，施工要求应与撒布嵌缝料相同。 

６．５．１．８最后碾压，宜采用６～８ｔ压路机碾压２～４遍，然后开放交通。 

６．５．２沥青贯入式路面开放交通后的交通控制、初期养护等，应符合本规范５．５．３

条和５．５．４条的规定。 

６．５．３当沥青贯入式路面表面不撒布封层料，加铺沥青混合料拌和层时，应紧跟贯入层

施工，上下应成为一个整体。贯入部分采用乳化沥青时，应待其破乳、水分蒸发且成型稳定

后方可铺筑拌和层。当拌和层与贯入部分不能连续施工，且要在短期内通行施工车辆时，贯

入层部分的第二遍嵌缝料用量应增加２～３ｍ３/１０００ｍ２。在摊铺拌和层沥青混合料

前，应清除贯入层表面的杂物、尘土以及浮动石料，再补充碾压一遍，并应浇洒粘层沥青。 



７ 热拌沥青混合料路面  

７．１一般规定 

７．１．１热拌沥青混合料适用于各种等级道路的沥青面层。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城市快

速路、主干路的沥青面层的上面层、中面层及下面层应采用沥青混凝土混合料铺筑，沥青碎

石混合料仅适用于过渡层及整平层。其他等级道路的沥青面层上面层宜采用沥青混凝土混合

料铺筑。 

７．１．２热拌沥青混合料的种类应按表７．１．２选用，其规格应以方孔筛为准，集料最

大粒径不宜超过３１．５ｍｍ。当采用圆孔筛作为过渡时，集料最大粒径不宜超过４０ｍｍ。 

 

７．１．３沥青路面各层的混合料类型应根据道路等级及所处的层次，按表７．１．３确定，

并应符合以下要求： 

 

７．１．３．１应满足耐久性、抗车辙、抗裂、抗水损害能力、抗滑性能等多方面要求，并

应根据施工机械、工程造价等实际情况选择沥青混合料的种类。 

７．１．３．２沥青混凝土混合料面层宜采用双层或三层式结构，其中应有一层及一层以上

是Ⅰ型密级配沥青混凝土混合料。当各层均采用沥青碎石混合料时，沥青面层下必须做下封

层。 

７．１．３．３多雨潮湿地区的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城市快速路、主干路的上面层宜采用

抗滑表层混合料，一般道路及少雨干燥地区的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城市快速路、主干路宜

采用Ⅰ型沥青混凝土混合料作表层。 

７．１．３．４沥青面层集料的最大粒径宜从上至下逐渐增大。上层宜使用中粒式及细粒式，

不应使用粗粒式混合料。砂粒式仅适用于城市一般道路、市镇街道及非机动车道、行人道路

等工程。 

７．１．３．５上面层沥青混合料集料的最大粒径不宜超过层厚的１/２，中、下面层及联



结层集料的最大粒径不宜超过层厚的２/３。 

７．１．３．６高速公路的硬路肩沥青面层宜采用Ⅰ型沥青混凝土混合料作表层。 

７．１．４热拌热铺沥青混合料路面应采用机械化连续施工。 

７．２施工准备 

７．２．１基层准备应符合本规范第３章的要求。 

７．２．２施工前应对各种材料调查试验，经选择确定的材料在施工过程中应保持稳定，不

得随意变更。 

７．２．３施工前对各种施工机具应做全面检查，应经调试并使其处于良好的性能状态。应

有足够的机械，施工能力应配套，重要机械宜有备用设备。 

７．２．４沥青加热温度及沥青混合料施工温度应根据沥青品种、标号、粘度、气候条件及

铺筑层的厚度，按表７．２．４的规定选择。当沥青粘度大、气温低、铺筑层厚度薄时，施

工温度宜用高限。 

７．３热拌沥青混合料的配合比设计 

７．３．１热拌沥青混合料应选用符合要求的材料，充分利用同类道路与同类材料的施工实

践经验，并应经配合比设计确定矿料级配和沥青用量。 

７．３．２热拌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应按本规范附录Ｂ的步骤进行。筛分矿料的标准筛筛

孔应以方孔筛为准，当确有困难时，经主管部门同意，也可使用圆孔筛。各种沥青混合料的

矿料级配范围应符合本规范附录Ｄ表Ｄ．０．７或表Ｄ．０．８的要求。除已经试验路段铺

筑或实践证明附录Ｄ表Ｄ．０．７或表Ｄ．０．８规定的级配范围不适于当地情况外，矿料

级配范围不应变更。 

７．３．３经配合比设计确定的各类沥青混凝土混合料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７．３．３的规

定，并应具有良好的施工性能。 

７．３．４对用于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城市快速路、主干路沥青路面的上面层和中面层的

沥青混凝土混合料进行配合比设计时，应通过车辙试验机对抗车辙能力进行检验。在温度６



０℃、轮压０．７ＭＰａ条件下进行车辙试验的动稳定度，对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不应小

于８００次/ｍｍ，对一级公路及城市主干路不应小于６００次/ｍｍ。 

７．３．５沥青碎石混合料的配合比设计应根据实践试验和马歇尔试验的结果，经过试拌试

铺论证确定。 

７．３．６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城市快速路、主干路的热拌沥青混合料的配合比设计应按

下列步骤进行： 

７．３．６．１目标配合比设计阶段。应采用工程实际使用的材料计算各种材料的用量比例，

配合成的矿料级配应符合附录Ｄ表Ｄ．０．７或表Ｄ．０．８的规定，并应通过马歇尔试验

确定最佳沥青用量。 

此矿料级配及沥青用量应作为目标配合比，供拌和机确定各冷料仓的供料比例、进料速度及

试拌使用。 

７．３．６．２生产配合比设计阶段。对间歇式拌和机，应从二次筛分后进入各热料仓的材

料中取样，并进行筛分，确定各热料仓的材料比例，供拌和机控制室使用。同时，应反复调

整冷料仓进料比例，使供料均衡，并取目标配合比设计的最佳沥青用量、最佳沥青用量加

０．３％和最佳沥青用量减０．３％等三个沥青用量进行马歇尔试验，确定生产配合比的最

佳沥青用量。 

７．３．６．３生产配合比验证阶段。拌和机应采用生产配合比进行试拌，铺筑试验段，并

用拌和的沥青混合料进行马歇尔试验及路上钻取的芯样检验，由此确定生产用的标准配合

比。标准配合比应作为生产上控制的依据和质量检验的标准。标准配合比的矿料合成级配中，

０．０７５ｍｍ、２．３６ｍｍ、４．７５ｍｍ（圆孔筛０．０７５ｍｍ、２．５ｍｍ、５

ｍｍ）三挡筛孔的通过率应接近要求级配的中值。 

７．３．７经设计确定的标准配合比在施工过程中不得随意变更。生产过程中，当进场材料

发生变化，沥青混合料的矿料级配、马歇尔试验技术指标不符合要求时，应及时调整配合比，

使沥青混合料质量符合要求并保持相对稳定，必要时重新进行配合比设计。 

７．３．８二级及二级以下公路、次干路以下城市道路热拌沥青混合料的配合比设计可按



７．３．２～７．３．７条的步骤进行。当材料与同类道路相同时，可直接引用成功的经验。 

７．４热拌沥青混合料的拌制 

７．４．１沥青混合料必须在沥青拌和厂（场、站）采用拌和机械拌制。拌和厂的设置除应

符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消防、安全等规定外，还应具备下列条件： 

７．４．１．１拌和厂应设置在空旷、干燥、运输条件良好的地方。 

７．４．１．２沥青应分品种、分标号密闭储存。各种矿料应分别堆放在具有硬质基底的料

仓或场地上，并不得混杂。矿粉等填料不得受潮。集料宜设置防雨顶棚。拌和厂应有良好的

排水设施。 

７．４．１．３拌和厂应配备试验室，并配置足够的仪器设备。 

７．４．１．４拌和厂应有可靠的电力供应。 

７．４．２热拌沥青混合料可采用间歇式拌和机或连续式拌和机拌制。各类拌和机均应有防

止矿粉飞扬散失的密封性能及除尘设备，并有检测拌和温度的装置。连续式拌和机应具备根

据材料含水量变化调整矿料上料比例、上料速度、沥青用量的装置。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

城市快速路、主干路的沥青混凝土宜采用间歇式拌和机拌和。当工程材料来源或质量不稳定

时，不得采用连续式拌和机拌制。 

７．４．３间歇式拌和机宜配置自动记录设备，在拌和过程中应逐盘打印沥青及各种矿料的

用量、拌和温度。 

７．４．４沥青材料应采用导热油加热，拌和的沥青混合料出厂温度应符合表７．２．４的

要求。当混合料出厂温度过高，并影响沥青与集料的粘结力时，混合料不得使用，已铺筑的

沥青路面应予铲除，混合料的废弃温度应符合表７．２．４注③的规定。 

７．４．５沥青混合料拌和时间应经试拌确定。混合料应拌和均匀，所有矿料颗粒应全部裹

覆沥青结合料。间歇式拌和机每锅拌和时间宜为３０～５０ｓ，其中干拌时间不得少于５ｓ；

连续式拌和机的拌和时间应根据上料速度及拌和温度确定。 

７．４．６间歇式拌和机热矿料二次筛分用的振动筛筛孔应根据矿料级配要求选用，其安装

角度应根据材料的可筛分性、振动能力等由试验确定。 



７．４．７拌和厂拌和的沥青混合料应均匀一致、无花白料、无结团成块或严重的粗细料分

离现象，不符合要求时不得使用，并应及时调整。 

７．４．８拌好的热拌沥青混合料不立即铺筑时，可放入成品储料仓储存。储料仓无保温设

备时，允许的储料时间应以符合摊铺温度要求为准，有保温设备的储料仓储料时间不宜超过

７２ｈ。 

７．４．９出厂的沥青混合料应逐车用地磅称重，并按现行试验方法测量运料车中沥青混合

料的温度，签发一式三份的运料单，一份存拌和厂，一份交摊铺现场，一份交司机。 

７．５热拌沥青混合料的运输 

７．５．１热拌沥青混合料应采用较大吨位的自卸汽车运输。运输时应防止沥青与车厢板粘

结。车厢应清扫干净，车厢侧板和底板可涂一薄层油水（柴油与水的比例可为１：３）混合

液，并不得有余液积聚在车厢底部。 

７．５．２从拌和机向运料车上装料时，应防止粗细集料离析，每卸一斗混合料应挪动一下

汽车位置。 

７．５．３运料车应采取覆盖篷布等保温、防雨、防污染的措施，夏季运输时间短于０．５

ｈ时，也可不加覆盖。 

７．５．４沥青混合料运输车的运量应比拌和能力或摊铺速度有所富余，施工过程中摊铺机

前方应有运料车在等候卸料。对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城市快速路、主干路，开始摊铺时在

施工现场等候卸料的运料车不宜少于５辆。 

７．５．５连续摊铺过程中，运料车应停在摊铺机前１０～３０ｃｍ处，并不得撞击摊铺机。

卸料过程中运料车应挂空挡，靠摊铺机推动前进。 

７．５．６沥青混合料运至摊铺地点后应凭运料单接收，并检查拌和质量。不符合本规范表

７．２．４的温度要求，或已经结成团块、已被雨淋湿的混合料不得用于铺筑。 

７．６热拌沥青混合料的摊铺 

７．６．１铺筑沥青混合料前，应检查确认下层的质量。当下层质量不符合要求，或未按规

定洒布透层、粘层、铺筑下封层时，不得铺筑沥青面层。 



７．６．２热拌沥青混合料应采用机械摊铺。对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城市快速路、主干路

宜采用两台以上摊铺机成梯队作业，进行联合摊铺。相邻两幅之间应有重叠，重叠宽度宜为

５～１０ｃｍ。相邻两台摊铺机宜相距１０～３０ｍ，且不得造成前面摊铺的混合料冷却。

当混合料供应能满足不间断摊铺时，也可采用全宽度摊铺机一幅摊铺。 

７．６．３摊铺机在开始受料前应在料斗内涂刷少量防止粘料用的柴油。 

７．６．４用于铺筑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城市快速路、主干路的沥青混合料摊铺机应符合

下列要求： 

７．６．４．１具有自动或半自动方式调节摊铺厚度及找平的装置。 

７．６．４．２具有足够容量的受料斗，在运料车换车时能连续摊铺，并有足够的功率推动

运料车。 

７．６．４．３具有可加热的振动熨平板或振动夯等初步压实装置。 

７．６．４．４摊铺机宽度可以调整。 

７．６．５摊铺机自动找平时，中、下面层宜采用由一侧钢丝绳引导的高程控制方式。表面

层宜采用摊铺层前后保持相同高差的雪撬式摊铺厚度控制方式。经摊铺机初步压实的摊铺层

应符合平整度、横坡的规定要求。 

７．６．６沥青混合料的摊铺温度应符合本规范表７．２．４的要求，并应根据沥青标号、

粘度、气温、摊铺层厚度选用。 

７．６．７当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城市快速路、主干路施工气温低于１０℃，其他等级道

路施工气温低于５℃时，不宜摊铺热拌沥青混合料。当需要摊铺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７．６．７．１应提高混合料拌和温度，使其符合表７．２．４的低温施工温度要求。 

７．６．７．２运料车必须采取覆盖等保温措施。 

７．６．７．３应采用高密实度的摊铺机，熨平板应加热。 

７．６．７．４摊铺后紧接着碾压，应缩短碾压长度。 

７．６．８沥青混合料的松铺系数应根据实际的混合料类型、施工机械和施工工艺等由试铺

试压方法或根据以往实践经验确定，也可按表７．６．８选用。摊铺过程中应随时检查摊铺



行调整。

 

７．６．９摊铺沥青混合料应缓慢、均匀、连续不间断。摊铺过程中不得随意变换速度或中

途停顿。摊铺速度应根据拌和机产量、施工机械配套情况及摊铺层厚度、宽度按式７．６．９

确定，并应为２～６ｍ/ｍｉｎ。在铺筑过程中，摊铺机螺旋送料器应不停顿地转动，两侧

应保持有不少于送料器高度２/３的混合料，并保证在摊铺机全宽度断面上不发生离析。当

熨平板按所需厚度固定后，不得随意调整。 

７．６．１０用机械摊铺的混合料，不应用人工反复修整。当出现下列情况时，可用人工做

局部找补或更换混合料： 

７．６．１０．１横断面不符合要求。 

７．６．１０．２构造物接头部位缺料。 

７．６．１０．３摊铺带边缘局部缺料。 

７．６．１０．４表面明显不平整。 

７．６．１０．５局部混合料明显离析。 

７．６．１０．６摊铺机后有明显的拖痕。 

７．６．１１人工找补或更换混合料应在现场主管人员指导下进行。缺陷较严重时，应予铲

除，并调整摊铺机或改进摊铺工艺。当由机械原因引起严重缺陷时，应立即停止摊铺。人工

修补时，工人不宜站在热混合料层面上操作。 

７．６．１２路面狭窄部分、平曲线半径过小的匝道或加宽部分以及小规模工程可用人工摊

铺。人工摊铺沥青混合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７．６．１２．１半幅施工时，路中一侧宜事先设置挡板。 

７．６．１２．２沥青混合料宜卸在铁板上，摊铺时应扣锹摊铺，不得扬锹远甩。 

７．６．１２．３边摊铺边用刮板整平，刮平时应轻重一致，往返刮２～３次达到平整即可，



７．６．１２．４撒料用的铁锹等工具使用前宜加热，也可以沾轻柴油或油水混合液，以防

粘结混合料。沾轻柴油或油水混合液时，不得过于频繁。 

７．６．１２．５摊铺不得中途停顿。摊铺好的沥青混合料应及时碾压。当不能及时碾压或

遇雨时，应停止摊铺，并应对卸下的沥青混合料采取覆盖等保温措施。 

７．６．１２．６低温施工时，卸下的混合料应以苫布覆盖。 

７．７热拌沥青混合料的压实及成型 

７．７．１压实后的沥青混合料应符合压实度及平整度的要求。沥青混合料的分层压实厚度

不得大于１０ｃｍ。 

７．７．２应选择合理的压路机组合方式及碾压步骤，并应达到最佳碾压结果。沥青混合料

压实宜采用钢筒式静态压路机与轮胎压路机或振动压路机组合的方式。压路机的数量应根据

生产效率确定。 

７．７．３道路沥青混合料压实宜采用人工热夯及双轮钢筒式压路机、三轮钢筒式压路机、

轮胎压路机、振动压路机、手扶式小型振动压路机、振动夯板等机械。各机械应符合下列规

定： 

７．７．３．１双轮钢筒式压路机为６～８ｔ； 

７．７．３．２三轮钢筒式压路机为８～１２ｔ或１２～１５ｔ； 

７．７．３．３轮胎压路机为１２～２０ｔ或２０～２５ｔ； 

７．７．３．４振动压路机为２～６ｔ或６～１４ｔ 

７．７．３．５手扶式小型振动压路机为１～２ｔ； 

７．７．３．６振动夯板的质量不小于１８０ｋｇ，振动频率不小于３０００次/ｍｉｎ； 

７．７．４沥青混合料的压实应按初压、复压、终压（包括成型）三个阶段进行。压路机应

以慢而均匀的速度碾压，压路机的碾压速度应符合表７．７．４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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